
 

 

    

中
心
德
目
：
誠
信 

誠
信
是
做
人
的
基
本
準
則
，
「
戒
欺
」
、
「
有 

過
則
改
」
、
「
重
諾
守
信
」
、
「
誠
信
待
人
」
、 

「
言
行
相
符
」
為
其
準
則
。 

  

整
潔—

維
護
好
自
己
的
服
裝
儀
容
及
整
潔
。 

秩
序—

在
走
廊
、
樓
梯
間
，
輕
聲
行
走
、
不
奔
跑 

禮
節—

向
師
長
、
客
人
大
聲
問
好
。 

  

一
、
行
經
運
動
中
心
外
人
行
道
，
不
可
踩
踏
自
行

車
停
靠
架
，
以
免
受
傷
；
弄
壞
公
物
，
需
自

行
負
賠
償
責
任
。 

二
、
搭
乘
公
車
時
，
勿
使
用
旅
行
背
包
（
拖
輪

式
）
，
替
代
一
般
後
背
書
包
，
以
免
造
成
車

內
空
間
擁
擠
，
影
響
乘
客
進
出
。 

三
、
善
用
教
室
內
個
人
書
櫃
、
抽
屜
放
置
學
用

品
，
每
日
檢
查
用
具
，
減
輕
書
包
重
量
，
維

護
自
身
健
康
。 

四
、
上
學
時
，
請
同
學
告
知
家
長
，
接
送
請
至
校

門
口
即
可
，
若
有
事
需
要
進
入
校
園
時
，
麻

煩
請
先
至
警
衛
室
登
記
。 

五
、
早
起
吃
早
餐
，
準
時
到
校
。
行
走
時
，
不
可

邊
走
邊
吃
，
以
免
影
響
消
化
吸
收
，
或
吃
進

不
乾
淨
的
灰
塵
、
細
菌
。 

六
、
看
見
師
長
、
來
賓
，
或
遇
到
風
雨
無
阻
、
熱

心
服
務
的
導
護
家
長
，
要
大
聲
打
招
呼
，
表

達
感
謝
感
恩
。 

七
、
近
來
天
氣
多
變
化
，
請
同
學
隨
時
攜
帶
薄
外

套
及
推
薦
使
用
雨
衣
，
以
備
不
時
之
需
。 

八
、
近
日
發
現
有
同
學
坐
乘
機
車
，
未
戴
安
全

帽
，
請
同
學
自
我
要
求
：
遵
守
交
通
安
全
，

維
護
個
人
生
命
，
配
戴
及
戴
緊
安
全
帽
。 

九
、
大
同
運
動
中
心
機
車
停
車
棚
旁
設
有
高
壓
電

箱
，
小
朋
友
請
勿
在
附
近
玩
耍
，
以
免
危

險
。 

  

一
、
11
月
份
體
育
特
色
課
程
教
學
開
始
： 

 
 
 
 

二
年
級—

直
排
輪 

 
 
 
 

四
年
級—

直
排
輪
曲
棍
球 

 
 
 
 

六
年
級—

籃
球
。 

二
、
每
週
六

14：00~

16：00

籃
球
優
秀
人
才
培
育
計
畫

練
習
，
地
點
：
大
同
運
動
中
心
2F
。 

三
、
11/2(

日)

及
11/16(

日)

上
午
幼
童
軍
團
集
會
。 

四
、
11/4(

二)

四
年
級
校
外
教
學~

動
物
園
。 

五
、
11/5(

三)

六
年
級
校
外
教
學~

中
山
堂
。 

六
、
11/6(
四)

三
年
級
校
外
教
學~

兒
童
育
樂
中

心
。 

七
、
11/10(

一)

臺
北
市
教
育
盃
師
生
網
球
賽
開
始
。 

八
、
11/12(

三)~

11/15(
五)
六
年
級
畢
業
校
外
教
學
。 

九
、
11/20(

四)

校
際
交
流~
參
訪
苗
栗
建
國
國
小
。 

十
、
11/26(

三)

、
11/27(

四)

、
11/28(
五)

西
區
運
動
會
。 

十
一
、
12/1(

一)

一
、
四
年
級
健
康
檢
查
。 

十
二
、
12/2(

二)

校
際
交
流~

建
國
國
小
來
訪
活
動 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
 

  
  -

---
-

詳
見
大
同
國
小
網
站
最
新
公
告 

 

  

一
、
遊
戲
器
材
區
嚴
禁
奔
跑
，
做
任
何
競
賽
或
追

逐
遊
戲
。 

二
、
攀
爬
梯
不
得
跨
頂
站
立
，
移
步
或
從
高
處
往

下
跳
等
危
險
動
作
。 

三
、
乘
坐
翹
翹
板
應
先
坐
穩
，
握
緊
扶
手
後
方
可

起
身
對
盪
，
不
得
對
盪
時
突
然
起
身
離
開
。 

四
、
玩
溜
滑
梯
時
應
遵
守
秩
序
，
不
得
推
擠
；
順

梯
而
上
，
不
可
逆
爬
滑
坡
道
；
保
持
正
確
坐

姿
，
不
得
俯
臥
仰
躺
而
下
；
不
從
後
推
人
。 

學
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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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內
活
動
訊
息 

校
外
活
動
訊
息  

宣
導
事
項 

品
德
條
目
及
實
施
規
條 

大
同
好
寶
寶
十
一
月
會
做

到
… 

遊
戲
器
材
使
用

規
則 



 

 

五
、
攀
登
爬
竿
時
，
以
手
腳
交
替
握
竿
攀
援
向

上
，
到
達
頂
端
後
，
再
順
竿
而
下
，
不
可
在

竿
上
直
跳
而
下
。 

六
、
高
低
單
槓
只
可
做
雙
手
拉
槓
動
作
，
禁
止
做

危
險
或
高
難
度
動
作
。 

七
、
發
現
遊
戲
器
材
損
壞
應
立
即
報
告
師
長
，
並

停
止
使
用
該
項
遊
戲
器
材
。  

 
 

   --

行
人
及
腳
踏
車
路
權 

一
、
行
人
穿
越
道
路
的
路
權 

(

一)

行
人
應
在
劃
設
的
人
行
道
行
走
，
在
未
劃   

 

設
人
行
道
的
道
路
，
應
靠
邊
行
走
。 

(

二)

行
人
應
經
由
行
人
穿
越
道
、
道
穿
越
道
路
，

不
可
在
以
上
設
施
100
公
尺
範
圍
內
任
意
穿

越
道
路
。 

(

三)

在
禁
止
穿
越
、
劃
有
分
向
限
制
線
、
設
有
劃

分
島
或
護
欄
之
路
段
或
三
車
道
以
上
之
單
行

道
，
行
人
不
得
穿
越
道
路
。 

二
、
汽
車
通
過
行
人
穿
越
路
道
的
路
權 

(

一)

行
人
穿
越
道
上
，
行
人
有
絕
對
先
行
權
，
汽

車
行
近
行
人
穿
越
道
前
，
應
減
速
慢
行
，
察

看
有
無
行
人
，
並
做
好
停
車
準
備
，
遇
有
行

人
穿
越
時
，
無
論
有
無
交
通
警
察
指
揮
或
號

誌
指
示
，
均
應
暫
停
讓
行
人
先
行
通
過
。 

(

二)

駕
車
不
可
在
人
行
道
上
行
駛
。 

(

三)

汽
車
駕
駛
人
行
駛
人
行
道
或
行
經
行
人
穿
越

道
不
依
規
定
讓
行
人
優
先
通
行
，
因
而
致
人

受
傷
或
死
亡
，
依
法
應
負
刑
事
責
任
者
，
加
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一
。 

三
、
腳
踏
車
路
權 

(

一)

騎
乘
腳
踏
車
，
應
遵
守
道
路
交
通
標
誌
、
標 

線
、
號
誌
之
指
示
，
並
服
從
執
行
交
通
勤
務

警
察
之
指
揮
。 

(

二)

腳
踏
車
應
在
劃
設
之
慢
車
道
上
靠
右
順
序
行

駛
，
在
未
劃
設
慢
車
道
之
道
路
，
應
靠
右
側

路
邊
行
駛
。 

(

三)

腳
踏
車
不
得
侵
入
快
車
道
或
人
行
道
行
駛
，

並
不
得
在
禁
止
穿
越
地
段
穿
越
道
路
。 

(

四)

腳
踏
車
在
夜
間
行
車
應
燃
亮
燈
光
。 

(

五)

腳
踏
車
不
得
任
意
停
放
，
應
在
規
定
地
點
或 

劃
設
之
標
線
以
內
，
順
序
排
列
。 

  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
 
--

認
識
伊
波
拉
病
毒 

 

＊
伊
波
拉
病
毒
參
考
電
影
：
危
機
總
動
員 

 

問
題
一
：
認
識
伊
波
拉
病
毒
感
染
？ 

 

根
據
研
究
，
果
蝠
可
能
是
該
病
毒
的
天
然
宿
主
， 

 

伊
波
拉
病
毒
感
染
會
造
成
人
及
靈
長
類(

猴
子
、

大
猩
猩
及
黑
猩
猩)

的
嚴
重
致
命
疾
病
。  

 

人
與
人
之
傳
染
是
因
直
接
接
觸
到
被
感
染
者
或
其

屍
體
之
血
液
、
分
泌
物
、
器
官
、
精
液
，
或
是
間

接
接
觸
被
感
染
者
體
液
污
染
的
環
境(

例
如
衣
服
、

床
罩
或
針
頭
等)

。 
 

人
與
動
物
的
傳
染
人
類
透
過
直
接
接
觸
受
伊
波

拉
病
毒
感
染
動
物
的
血
液
、
分
泌
物
、
器
官
或
其

他
體
液
而
感
染
，
尤
以
破
損
皮
膚
接
觸
感
染
風
險

更
大
。 

伊
波
拉
病
毒
不
會
經
由
水
、
蚊
蟲
叮
咬
傳
播
。 

 
問
題
二
：
伊
波
拉
病
毒
預
防
方
法
？ 

伊
波
拉
病
毒
目
前
尚
無
有
效
疫
苗
可
供
預
防
接

種
。
其
他
預
防
方
式
包
括
： 

一
、
在
流
行
地
區
，
避
免
接
觸
或
食
用
果
蝠
、
猿

猴
等
野
生
動
物
。
如
需
接
觸
動
物
則
應
戴
手
套
及

穿
著
合
適
衣
物
。 

 
  

食
用
動
物
製
品
（
血
液
或
肉
）
前
應
煮
熟
。 

二
、
避
免
直
接
接
觸
被
感
染
者
之
血
液
、
分
泌

物
、
器
官
、
精
液
或
可
能
被
污
染
的
環
境
。
如
需

照
顧
病
患
則
應
配
戴
手
套 

 
  

及
合
適
個
人
防
護
裝
備
。
病
患
禁
止
性
行

為
，
直
到
確
定
精
液
無
病
毒
為
止
。
病
患
屍
體
應

妥
為
火
化
。 

三
、
因
疾
病
初
期
症
狀
較
不
具
專
一
性
，
醫
護
人

員
照
護
所
有
病
患
需
提
高
警
覺
並
配
戴
標
準
防
護

配
備
，
實
施
感
染
控
制
措
施
，
包
括
洗
手
、
呼
吸

道
衛
生
、
避
免
體
液
噴
濺
等
。
如
近
距
離
（
一
公

尺
內
）
照
顧
疑
似
或
確
定
個
案
時
，
則
應
配
戴
口

罩
、
護
目
鏡
、
隔
離
衣
與
手
套
等
，
避
免
直
接
接

觸
病
患
之
血
液
及
體
液
。 

※
防
範
伊
波
拉
遵
守
「
二
不
一
要
」
原
則
： 

不
接
觸
或
食
用
果
蝠
、
猿
猴
等
野
生
動
物
。 

不
到
醫
院
探
視
或
接
觸
病
人 

若
有
不
適
，
要
就
醫
告
訴
醫
生
旅
行
史
。 

問
題
三
：
伊
波
拉
病
毒
症
狀
？ 

國
外
旅
遊
返
家
後
有
發
燒
、
頭
痛
、
嘔
吐
、
腹

瀉
、
皮
膚
出
疹
等
不
適
症
狀
請
先
撥
打1

922

防

疫
專
線
協
助
就
醫
，
切
勿
自
行
就
醫
。 

交
通
安
全
教
育

宣
導 

衛
生
教
育
宣
導 


